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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现金收购湖南华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

董事已回避表决。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湖南华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环

检测”或“交易标的”或“标的公司”）100%股权，华环检测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湖南永清环境科技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清集团”）签署《关于湖南华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

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拟以现金1,026万元（币种：人民币，

以下同）收购华环检测100%股权。 

因永清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永清集团属于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已于 2020 年 3 月 1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现金收购湖南华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

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湖南永清环境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8161679999XL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企业地址：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蓝思一路 6 号 

成立日期：1998 年 2 月 24 日 

法定代表人：刘正军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环保技术推广服务；环保设备设计、开发；环境与生态监测；环

保材料的研发；生物生态水土环境研发与治理；项目投资、股权投资、投资咨询

（不含金融、证券、期货）（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

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信息：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刘正军 59,400 99% 

2 刘临风 600 1% 

合计 60,000 100% 

永清集团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9 月 

资产总额 734,475.62 662,625.76 

负债总额 548,027.94 474,656.18 



净资产 186,447.67 187,969.58 

营业收入 167,170.07 84,450.74 

净利润 -29,142.34 2,268.60 

注：2018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9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主要业务 

    永清集团成立于 1998 年，是一家环保全产业链的生态环境综合服务集团，

旗下有永清环保、深圳永清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永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湖

南永清环保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专业子公司。 

3、与公司之间关系 

永清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永清集团属于公司的关联方。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湖南华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81397393841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企业地址：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319 国道旁 

成立日期：2014 年 5 月 29 日 

法定代表人：刘代欢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水质检测服务；水污染监测；空气污染监测；工矿企业气体监测；

噪声污染监测；废料监测；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环境评估；食品检测服务；建

筑材料检验服务；化工产品检测服务；煤炭检测；贵金属检测服务；珠宝玉石检

测服务；电气机械检测服务；电子产品检测；专业技术认证；水土保持监测。（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资产总额 1,828,180.07 19,107,152.30 

应收款项总额 657,474.90 1,265,699.01 

负债总额 3,656,878.82 15,987,800.33 

净资产 -1,828,698.75 3,119,351.97 

营业收入 4,021,470.34 6,124,047.01 

营业利润 621,214.44 947,772.79 

净利润 608,665.75 948,050.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9,923.28 -13,841,888.22 

注：2018 年度、2019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2、本次交易完成前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股权比例 

湖南永清环境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 

合计 100% 

本次交易完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股权比例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100% 

合计 100% 

3、与公司之间关系 

    本次交易完成前，华环检测是公司控股股东永清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华环检测属于公司的关联方。本次

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华环检测 100%股权，华环检测将成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 

    4、其他说明 

（1）本次交易标的为永清集团持有的华环检测 100%股权，上述交易标的股

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股权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不存在失信被执行人情况。 

（2）本次交易不涉及资金规划、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安排。 

5、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以2019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永清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湖南华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涉及湖南华环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沃克森评报字（2020）第0182

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本次评估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持续经营前提下，湖南华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

为 1,037.64 万元。 

评估结果分析及最终评估结论： 

（1）评估方法和结果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得出的评估结果是 1,037.64 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得出

的评估结果 344.73 万元。 

（2）最终评估结论选取 

湖南华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公司目前盈利状况良好，其在区域内具有较强的

竞争优势，收益法评估结果不仅包含被评估单位有形资产价值，也包含了被评估

单位无形资产价值，能够更合理的反映企业评估基准日的价值。综合分析两种评

估方法、评估结果及评估目的，收益法评估结果能较客观反映被评估单位股东全

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 

综上，评估专业人员认为收益法评估结论更能够比较完整、合理的体现湖南

华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蕴含的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因此本次评估以收益法

的初步评估结论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即：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湖南华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纳入评估范围内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311.94 万元，

在保持现有用途持续经营前提下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1,037.64 万元，增值

额为 725.70 万元，增值率为 232.65%。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2020）第

0182 号《评估报告》，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华环检测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1,037.64

万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并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本次购买华环检测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026 万元。 



本次交易价格以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独立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

评估值为定价基础，并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受让方：永清环保股权有限公司 

转让方：湖南永清环境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本次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永清集团持有的华环检测 100%的股权。交易价格为 

1,026 万元。 

2、交易价款 

根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沃克森评

报字（2020）第0182号），以2019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标的公司的评估值为

1,037.64万元。交易双方同意以上述评估结果为定价参考依据，经协商一致确定

交易标的100%股权交易价格为1,026万元。 

3、支付期限和付款安排 

第一期交易款项支付：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 3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

支付股权转让款总价的 60%，即 615.60 万元。 

第二期交易款项支付：受让方应在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3

个工作日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总额的 40%，即 410.40 万元。 

4、标的股权的交割 

本协议签订后，协议双方应当积极配合促使标的公司在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

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自标的股权登记至受让方名下之日起，受让方即成为标的公司股权的唯一所

有权人，享有、承担标的股权的权利和义务。 

5、税费负担 

本次股权所涉及的税费，由双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并缴纳。  

标的股权交割或工商变更登记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由受让方承担。 

6、协议的生效 

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并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7、支付款项的资金来源 

本次现金收购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必要性 

（1）符合战略发展方向，实现业务协同发展，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华环检测于 2014 年 5 月成立，具有固定实验场所和第三方公正地位，从事

向社会开展环境检测、农产品检测、金属材料及矿石等领域的检测活动，为客户

提供采样、测试、评价和全方位专业解决方案服务，帮助客户解决环境问题。2014

年 9 月通过计量认证 CMA 资质认证，2015 年 9 月被列为湖南省通过认定的第一

批社会环境检测机构之一。截至 2019 年底，华环检测的检测参数、检测方法覆

盖达两千余个。华环检测自成立以来一直独立经营，努力开拓市场，创造业绩，

经营情况和盈利情况逐年提升，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 

华环检测配备了现代先进的检测设施和仪器设备，储备了专业的检测技术精

英，拥有一批高素质、高能力、熟悉有关标准规定、熟悉法律法规和具有全面的

专业技能、丰富的检测经验和较强的科研能力的专业技术人员，其专业包括分析

化学、应用化学、环境科学、环境监测与评价等。现有员工中享有国务院津贴专

家 1 人、博士学位 1 人、硕士学位 2 人、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占比为 40%，中级

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的人员占比为 30%。2019 年，华环检测在湖南省

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大比武中获得三等奖，成功入选湖南省重点企业污染

调查实验室名录。 

近年来，国家对环保行业高度的重视，随着《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关于推进环境监测服务社

会化的指导意见》等重要文件的出台，对于环境治理的要求和标准也日趋严格，

环境检测的需求日益增大，监测业务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通过本次交易，

公司将取得华环检测的相关检测资质和关键技术，巩固和完善公司提供全方位环

境治理服务的发展战略，完成与公司现有业务、技术的充分融合，形成业务协同

发展，同时优化公司业务结构，进一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公司综合实力。 

（2）规范公司治理，减少关联交易，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华环检测在环境检测领域的技术实力与行业经验，为公司环境咨询和环境污



染治理等业务的开展和实施提供了支持。随着华环检测业务培育逐渐成熟、业绩

逐年增长，其与公司的关联交易可能增加。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华环检测成为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纳入上市公司合并范围，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规范上市公

司治理，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2、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华环检测主要从事第三方检测相关业务，与公司现有业务有较强的协同发展

效应。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实现环保行业并购整合和产业链延伸的目标，有利

于公司更好地优化整体资源配置，进一步提升公司业务规模，并增强公司业绩的

可持续发展,全面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保持公司在综合环境治理领域的行业地

位。 

未来公司将推进华环检测业务在公司现有业务中的应用和发展，同时公司将

在品牌、管理、市场拓展等方面给予其支持，并提升华环检测在业务领域的综合

竞争力及行业地位，促进现有业务的提升，实现其业绩的快速可持续增长。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及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 

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公司与永清集团累计发生关联

交易金额为 7,260,750 元，主要为公司向其购买资产。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公司拟现金向湖南永清环境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购买湖南华环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和

资产评估机构进行审计、评估，并出具了相关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本次交

易的价格系根据上述评估报告的结果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定价客观、

公允、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3）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优化公司业务结构，进一步增



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公司业务规模，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

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

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意见 

（1）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

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2）本次交易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已回避表决。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的审议程序、表决程序符合《永清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 

（3）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和

资产评估机构进行审计、评估，并出具了相关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本次交

易的价格系根据上述评估报告的结果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定价客观、

公允、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公司现金收购湖南华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永清环境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湖

南华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5、《湖南华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20]14509号）》； 

6、《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湖南华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涉

及湖南华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沃克森评报字（2020）

第0182号）》； 

7、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3月19日 


